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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ᄀ



的单项交易（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 始



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。

四、董事会意见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，

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客观、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

况和经营成果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公

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

五、监事会意见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

合理变更，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,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

章程的规定,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公司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。

六、备查文件

1.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。

2.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。

3.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四次会议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4年4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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